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对会议

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认真的监督和审议，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对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关于修订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

意见 

公司此次对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股权激励有效期、归属安排、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年限要求、会计处理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调整，是基于外部市场

环境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综合考量，本次调整能切实激发激励对象工作热情和

积极性，促进公司整体业务稳定提升，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实现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激励对象利益的高度统一，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本次调整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修订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独

立意见 

公司此次对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股权激励有效期、归属安排、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年限要求等进行调整，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及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同时重点考虑了激励计划后续实施的可操作性，更充分地

体现了公司业务规划布局和业绩增长逻辑，符合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战略，使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更具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有助于提升公

司竞争力，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较强的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激励计划的考核目



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 关于修订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独立

意见 

公司此次对 2022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股权激励有效期、归属安排、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年限要求、会计处理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调整，是基于外部市场

环境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综合考量，本次调整能切实激发激励对象工作热情和

积极性，促进公司整体业务稳定提升，确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实现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激励对象利益的高度统一，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本次调整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 关于修订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独

立意见 

公司此次对 2022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股权激励有效期、归属安排、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年限要求等进行调整，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及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同时重点考虑了激励计划后续实施的可操作性，更充分地

体现了公司业务规划布局和业绩增长逻辑，符合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战略，使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更具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有助于提升公

司竞争力，同时对激励对象具有较强的约束效果，能够达到本激励计划的考核目

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修订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张 建 军                   谷  琛                     肖  杰 

 

 

 

 

 

日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 

 

 

 


